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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业务手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关规定要求编写。主要内容包括审批要素、审批流程、投诉举报、表单与文书等内容。

二、审批要素

审批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审批依据、审批条件、审查材料、审批证件、实施标准和范围、审批流程、审批时限、、审批收费、审批咨询等。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编码：3702000101111
（二）实施机构：青岛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
（三）审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08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第十三条：“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竣工，依照下列规定进行消防验收、备案：（一）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2.《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0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06号发布,根据2012年7月17日《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19号）》修订）第三条：“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对建设工程进行消防监督。” 
（四）审批条件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申报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应当依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对已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的内容组织消防验收。对综合评定结论为合格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对综合评定结论为不合格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设定依据：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0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06号发布,根据2012年7月17日《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19号）》修订）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申报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应当依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对已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的内容组织消防验收。对综合评定结论为合格的建设工程，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对综合评定结论为不合格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五）审查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 原件：1份 出具单位：建设单位 ) 电子表格下载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 原件：1份 出具单位：建设单位 ) 

3.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 复印件：1份 出具单位：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 ) 

4.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 原件：1份 出具单位：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 ) 

5.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 原件：1份 出具单位：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 ) 

6.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 复印件：1份 出具单位：施工、监理、检测单位 ) 

7.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 复印件：1份 出具单位：建设单位 ) 

8.自动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合同原件 ( 原件：1份 出具单位：建设单位 ) 

9.建设单位与各方责任主体(施工、工程监理、设计单位)签订的有效工程合同复印件 ( 复印件：1份 出具单位：建设单位 ) 

10.涉及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的相关责任主体（施工、监理工程）执业人员填写的终身责任负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执业证明文件。 ( 复印件：1份 出具单位：建设单位 ) 

11.建设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 ( 原件：1份 出具单位：建设单位 ) 电子表格下载 

12.法定代表人、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复印件：1份 出具单位：建设单位 )
设定依据：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0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06号发布,根据2012年7月17日《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19号）》修订）
第二十一条：“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三）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四）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五）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六）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七）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中的建筑材料包含建筑保温材料。

《关于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的指导意见》（201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消【2013】94号发布，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三条。

三、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档案
各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在受理消防设计审核或备案申报之日起，结合执法档案，对建设工程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档案，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施工图审查机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二）建设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及施工图审查机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相关执业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的执业证明文件；
（三）施工图审查合格书，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四）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五）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消防验收合格等行政许可证明文件，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及检查记录，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特殊消防设计文件出具的专家评审意见。
以上归档内容是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或相关人员盖章或签字确认。

《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实施办法》（2014年2月27号青岛市公安局文件青公通字【2014】22号青岛市公安局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实施办法》的通知。）第二章，第六条。

第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受理消防设计审核或备案申报之日起，建立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终身负责制档案。档案应包括纸    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档案内容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二）涉及建设工程消防质量的相关责任主体执业人员填写的终身责任负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执业证明文件；
（三）建设单位与各方责任主体签订的有效工程合同；
    （四）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人员密集场所临时性建筑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文件；
（五）建设工程施工图消防设计文件、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六）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召开的消防设计专家评审会出具的专家评审意见；
（七）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书，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八）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章，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二）消防设计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施工的；（三）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 （四）建设工程投入使用后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五）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    建设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或者在竣工后未依照本法规定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山东省消防条例》第三章，第三节，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

第二十八条 设有自动消防系统的单位，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维修保养机构每年对自动消防系统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和维修保养。自动消防系统应当二十四小时有操作人员值守，值守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第三十五条 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管理区域内的共用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提供防火巡查、消除火灾隐患等消防安全防范服务。住宅区共用消防设施保修期内的维修等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费用，纳入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开支范围；没有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专项维修资金不足的，消防设施维修、更新和改造费用由业主按照约定承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各自专有部分建筑面积所占比例承担。

第三十八条 从事消防设施检测和维修保养、电气防火技术检测、消防技术咨询、消防安全评估等消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取得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颁发的资质证书，依法开展消防技术服务，对提供的服务质量负责。
（六）审批证件：《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见附件1

（七）实施标准和范围。全市。

（八）审批流程。受理（1 个工作日） — 审查（1 个工作日） — 验收（8 个工作日） — 发文（4 个工作日）
（九）审批时限。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19号）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消防验收，并出具消防验收意见。

承诺时限：14个工作日。

（十）审批收费：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许可事项不收费。

（十一）审批咨询：青岛市消防局防火监督处设立咨询岗负责对申请人咨询、疑问给予解释答复，对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答复，没有明确规定或不便当场答复的做好记录，及时协调提出答复意见并告知咨询人。

三、审批流程

（一）收件

1.接收

(1)窗口接收。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公安消防局窗口，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17号三楼，联系电话：0532-85916595
(2)网络接收。网址：http://qdsp.qingdao.gov.cn/OutNetChannel/ItemOrgList.aspx
2.登记：对审批事项名称、申请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申请材料名称在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审批系统进行登记。 
3.编号
(1)申请人在窗口提交申请的，窗口工作人员在通过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审批系统录入信息时，即可获得编号，由申请人当场领取。
(2)申请人通过网络提交申请的，在其通过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审批系统录入信息时，即可获得编号。

网址：http://qdsp.qingdao.gov.cn/OutNetChannel/ItemOrgList.aspx
4.出具凭证：经审核，对材料齐全、填写无误、符合法定形式的材料出具材料受理凭证。凭证内容包括：材料名称、接收时间、编号，受理人姓名，联系方式、办理期限。申请人领取方式如下：

(1)申请人在窗口提交申请的，材料受理凭证由申请人即时领取。

    (2)申请人通过网络提交申请的，申请人可通过登录 http://qdsp.qingdao.gov.cn/OutNetChannel/ItemOrgList.aspx下载材料受理凭证。

（二）受理

1.审核：受理人对照审批条件进行审核。初步审核主要审查材料以及相关图件是否齐全、材料填写是否规范、完整等。
2.补正材料：

(1)属于窗口受理的，受理人当场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能当场补正的告知申请人当场补正，并予以协助。不能当场补正的，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单，列明需补正的材料内容和补正期限。

(2)属于网上受理的，受理人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单，列明需补正的材料内容、补正期限，由公安消防局受理窗口人员以电话或手机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通过http://qdsp.qingdao.gov.cn/OutNetChannel/ItemOrgList.aspx下载。
3.受理决定
(1)经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登录行政服务中心内网系统自动生成受理通知书，并随即打印。

(2)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登录行政服务中心内网系统自动生成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随机打印。

通知和领取的方式同补正材料的方式。

（三）审查

1.现场验收。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派出相关技术人员到申请单位项目区实地验收，依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对已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的内容组织消防验收。 
（四）审批决定

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经办人员出具批准或不予批准意见，对文稿加盖公章并打印。

（五）决定书送达：通知申请人到市公安消防局行政审批大厅窗口处领取批准文件。 

（六）审批流程图

见附件2

（七）决定公开

审批决定（审批结果）在山东省消防总队网站（网址：http://sd.119.gov.cn/xiaofang/bsztc/index.htm公开。

（八）归档：许可材料实行分类归档。项目办结后由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具体办理人员负责装订归档。材料实行日清月结、年终一次性集中存放制度。
四、投诉举报

（一）受理岗位和职责：市公安消防局负责行政相对人违纪违法投诉举报事项的协调处理。市政务服务管理办负责对市公安消防局行防火监督处处人员违纪违法投诉举报事项的协调处理。
（二）投诉举报的处理

1.对信函投诉举报做到逐件拆阅、登记，及时处理；

2.对网络投诉举报要及时登录收阅、打印登记，及时处理；

3.对当面投诉举报应当分别单独进行，接待人员应当做好笔录；

4.对投诉举报电话做到细心接听，询问清楚，如实记录；

5.对一般投诉举报要及时办理，并于5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举报人。重要投诉举报在5日内不能办理完毕的，可延长15日，在30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举报人。

6. 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对一般投诉举报经过初步核查，认为被举报行为不需要进行党政纪处理和以其它方式进行追究的，应当作出初步核查报告，并回复投诉举报人；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投诉举报，应当告知投诉举报者向有管辖权限的投诉举报工作机构投诉举报。

7. 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经过初步核查，认为需要立案调查的按照法律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并回复投诉举报人；

8.对收到的举报事项，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作出处理后，应向分管领导报告处理结果，经分管领导批准后可以了结。处理结果不合规范要求的，责令承办责任人重新处理；

9.受理投诉举报人员要严格执行有关保密纪律。

五、表单及文书

（一）申请预受理类

1.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见附件1
2. 审批流程图
见附件2
3.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见附件3
 4.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受理凭证
见附件4
5．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不予受理凭证
见附件5
（二）审查与决定类

1.

见附件

2.
见附件

3.送达回证
见附件

（三）特别程序类

1.陈述申辩告知书
见附件
附件1

青岛市公安消防支队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青公消验字〔2015〕第0243号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
　　你单位申报的“青岛地铁一期工程（3号线）北段建设工程”（《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受理凭证》青公消验凭字[2015]第0225号。工程位于青岛市市北区、李沧区。总建筑面积218566.31平方米，本次验收包括清江路站、双山站、长沙路站、地铁大厦站、海尔路站、万年泉路站、李村站、君峰路站、振华路站、永平路站、青岛北站及区间隧道。其中清江路站建筑面积为7200.16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17.56米；双山站建筑面积为18387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13.3米；长沙路站建筑面积为10043.17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16.75米；地铁大厦站建筑面积为8878.8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14.1米；海尔路站建筑面积为9864.89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13.5米；万年泉路站建筑面积为12023.25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17.66米；李村站建筑面积为29152.8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13.5米；君峰路站建筑面积为10299.5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17.05米；振华路站建筑面积为10341.67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13.22米；永平路站建筑面积为10105.03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13米；青岛北站建筑面积为92271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2层，建筑高度为19.59米。该工程设有室内外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机械防排烟系统、火灾漏电报警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验收申请及有关材料收悉，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规则》（GA836-2009）和关于印发《青岛地铁一期工程（3号线）消防设计专家评审会会议纪要》的通知（鲁公消[2011]47号）要求，经资料审查、现场抽样检查及功能测试，综合评定该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合格，同时应当落实以下意见：
　　1、消防设施器材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自动消防系统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维修保养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和维修保养。
　　2、该工程如需改建、扩建、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和用途变更等，应依法向我支队申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验收或备案。

                                  二○一五 年 十一 月 十七 日
建设单位签收：                        年    月    日
附件2


[image: image1.emf]青岛市公安消防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事项审批

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20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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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审批处工作人员

提出审核意见

批准

审批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报上级部门

审批

窗口发证 取建筑消防验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4天

1天

6天

2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表

2、竣工验收报告、

3、法人授权委托书等


附件3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印章）

填表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

	建设单位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工程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使用性质
	

	类  别
	□新建   □扩建   □改建（□装修  □建筑保温  □改变用途）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文号
	
	审核日期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单体建筑名称
	结构类型
	耐火等级
	层 数
	建筑高度
（m）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m2）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储罐
	设置位置
	
	总容量（m3）
	

	
	设置型式
	浮顶罐（□外   □内）   □固定顶罐            □卧式罐

球形罐（□液体 □气体） 可燃气体储罐（□干式  □湿式） □其他

	
	储存形式
	□地上    □半地下    □地下
	储存物质名称
	

	堆场
	储  量
	
	储存物质名称
	

	□建筑保温
	材料类别
	□A    □B1     □B2
	保温层数
	

	
	使用性质
	
	原有用途
	

	□装修工程
	装修部位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他

	
	装修面积（m2）
	
	装修层数
	

	
	使用性质
	
	原有用途
	


	竣 工 验 收 情 况

	验收内容
	验收情况
	验收内容
	验收情况

	□建筑类别
	
	□室内消火栓系统
	

	□总平面布局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平面布置
	
	□其他灭火设施
	

	□消防水源
	
	□防烟排烟系统
	

	□消防电源
	
	□安全疏散
	

	□装修防火
	
	□防烟分区
	

	□建筑保温
	
	□消防电梯
	

	□防火分区
	
	□防爆
	

	□室外消火栓系统
	
	□灭火器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其他：
	

	设计单位确认：

                  （设计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确认：

                 （施工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确认：

                  （监理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确认：

                       （建设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同时提交的材料：

□ 1．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 2．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数量：       份（大写）；

□ 3．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 4．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含建筑保温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数量：       份（大写）；

□ 5．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 6．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 7．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附件4

青岛公安消防支队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受理凭证

青公消验凭字〔2012〕第0198号

青岛华沃置业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和《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你单位 2012 年 11月 2 日申请的 华沃大厦 建设工程（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179号 ）消防验收，提供了下列材料：
□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 3．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数量： 水、电、暖各壹 份；
□ 4．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5．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含建筑保温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复印件，数量：壹拾贰       份；

□ 6．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7．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复印件；

□ 8．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经审查，申请符合规定，予以受理。我 青岛市公安消防支队 将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组织消防验收，并出具消防验收意见。依法需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

                                 2012年 11月  2日
建设单位签收：               2012年 11月  2日

存档联
附件5

青岛公安消防支队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不予受理凭证

青公消验凭字〔    〕第    号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和《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你单位       年   月   日申请的     
                      建设工程（地址：                          
                 ）消防验收，提供了下列材料：

□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 3．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数量：       份；
□ 4．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5．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含建筑保温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复印件，数量：       份；

□ 6．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7．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复印件；

□ 8．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经审查，存在以下情形，不予受理：□1．依法不需要消防验收；□2．依法不属于本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管辖，应当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3．提交的上列第      项材料为虚假材料；□4．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需要补正上列第        项材料。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签收：                   年     月    日

存档联
1
1

_1509864103.xls
取水许可

		

		青岛市公安消防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事项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20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承办机构：市消防局窗口     服务电话：85916595    监督电话：8591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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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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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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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人授权委托书等



取水工程

		

												Q/ZBZW  TG  302.116-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取水工程或设施许可事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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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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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Q/ZBZW  TG  302.117-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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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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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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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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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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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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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         
2、经论证的建设项目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河道

		

												Q/ZBZW  TG  302.118-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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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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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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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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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设计资料
3、经论证的防洪影响评价报告



采砂

		

												Q/ZBZW  TG  302.119-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河道采砂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证

河道采砂许可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第三者承诺书



洪评

		

												Q/ZBZW  TG  302.120-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洪泛区、蓄滞洪区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经论证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
3、防洪避险方案和应急预案



排污口

		

												Q/ZBZW  TG  302.121-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入河排污口设置和扩大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3、排污口设置论证报
   告书



水保

		

												Q/ZBZW  TG  302.122-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经论证的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水工程

		

												Q/ZBZW  TG  302.123-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水工程保护范围内建设项目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3、防洪影响评价报告
   书



城市供水

		

												Q/ZBZW  TG  302.124-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城市供水）
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淄博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证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城市供水）许可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水库大坝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利用大坝坝顶兼做公路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项目建设方案和施工方案



占用农业灌溉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国务院决定第412号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项目建设方案



蓄滞洪区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经论证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
3、防洪避险方案和应急预案



城市污水

		

												Q/ZBZW  TG  302.125-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城市污水处理）
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山东省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证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城市污水处理）
许可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等附件材料
3、其它材料




